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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中，法院查明：事发时
高建国驾驶的轿车登记在智高
网吧名下，平安保险公司承保了
该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虞
某驾驶的轿车登记在无锡邮政
局名下，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简称太
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了该车交通
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据此，法院
根据平安保险公司申请，依法追
加虞某、无锡邮政局、太平洋保
险公司为该案被告，法院依职权
追加智高网吧的主管单位艺海
公司为被告。

太平洋保险公司辩称：本事
故是在徐跃平犯罪过程中发生
的非正常交通事故，应由徐跃平
和摩托车驾驶员承担责任，太平
洋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而
艺海公司、无锡邮政局、虞某未
作答辩。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徐跃平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明确放弃对
黄海涛主张权利及在本案中不
向艺海公司、无锡邮政局、虞某、
太平洋保险公司主张权利。他还
说：“我可以放过任何人，就是不
会放过追赶我们的人！我要让高

建国及其所属公司承担责任。”
针对双方争议的高建国有

无撞击徐跃平乘坐的摩托车的
焦点，法院调取了事故现场的监
控录像：从录像中只看到摩托车
飞速驶过路口时与一辆汽车相
撞，而尾随其后的轿车与另一辆
汽车相撞；尽管通过技术手段将
视频放大处理，仍然无法辨别高
建国驾驶的轿车是否与肇事摩
托车有直接接触。

近日，法院对该案作出了
一审判决，驳回徐跃平的诉讼
请求。

一审判决后，徐跃平不服，
向无锡中院提出了上诉。可是，
徐跃平未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
且经法院催交后，规定期限内仍
未交纳。

无锡中院遂依据法律的规
定，作出了“本案作自动撤回上
诉处理，原审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的终审裁定。

江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大学法学教授点评，这起案件
中，小偷驾驶摩托车逃跑，高建
国驾车追赶，与小偷逃跑的方式
相当，并无不当之处。而且，小偷

并非与高建国相撞受伤致残，因
此，高建国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不过，该教授同时指出，高建
国驾车不顾交通安全高速追赶
小偷，是一种高危险行为，属于
法律上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会对小偷甚至无辜第三人造成
伤亡。因此，采取这种高危险行
为见义勇为的，应该慎之又慎。
该教授建议，见义勇为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应该大力弘扬，
但是见义勇为必须依法进行，如
果违法了法律，同样要承担法律
责任。（文中人名系化名）

李某发现有人给妻子发暧昧
短信，便以调戏妻子为由敲诈对
方，没想钱没到手就被擒，还害了
叫来帮忙的哥哥。5月 17 日，涉嫌
敲诈勒索罪的李某兄弟俩被温岭
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四川人李某今年 33 岁，和妻

子小吴在温岭城东街道一起经营
一家快餐店。平时，店内的猪肉都
由陈老板的伙计闫某专送。一来二
去，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李某常邀

请闫某去家里吃饭喝酒。
2009 年 11 月中旬，李某发现

闫某和小吴有点暧昧，并经常互发
短信。为此，李某夫妻俩没少吵架。
今年 4月上旬的一天，李某在妻子
小吴的手机上又发现了闫某发来
的几条暧昧短信，顿时醋劲大发。
虽然小吴一再解释对方只是自己
的普通朋友，两人没有暧昧关系，
李某却不相信。李某随即打电话给
闫某，要他说清楚，可当时闫某在

外地，憋屈的李某只有忍耐了。
5 月 16 日，李某得知闫某已

经回到温岭。当天，心怀鬼胎的李
某打电话喊闫某过来吃晚饭，盛情
难却的闫某答应下了班就来。在约
好了闫某后，李某又打电话叫自己
的哥哥来他家，帮助解决闫某调戏
妻子小吴的事情。

到了晚上，闫某赶到李某家。
闫某一进门，李某就把他拉到卧
室拿出手机与小吴对质，并抽了

闫某几个耳光。闫
某马上承认了向小
吴发短信并向李某道歉。但李某
想起去年闫某就经常打电话或发
短信“调戏”妻子，“何不趁此机会
敲诈他一笔”。于是，李某告诉闫
某：“既然你承认了错误，总要付
出点代价的，要不留下一根手指，
要不给钱补偿。”

看到闫某不吭声，李某又给
了他一拳，然后又叫其哥拿刀来

威胁闫某留下手指头，并问闫某
一根手指值多少钱。闫某很害怕，
战战兢兢地伸出了一根手指说：
“1 万。”于是，李某让闫某马上拿
1 万出来做个了结。迫于无奈，李
某打电话让陈老板拿 1 万元救
急。陈老板在了解事情原由后及
时报了警。

■通讯员 王晓君 朱凌云

送肉伙计给快餐店老板娘发暧昧短信
快餐店老板趁此诈钱被擒

小偷状告见义勇为者索赔 15 万元
小偷遭追赶仓皇逃跑，慌

不择路被车辆撞伤致残后，向

见义勇为追赶的市民索赔 15

万元，从而引发一起离奇的交

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现年 20 岁的徐跃平是江
苏省响水县人，2008 年春节
后，他与黄海涛、邱建亚等人
从老家来到无锡打工。由于一
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所带
的盘缠很快花光，他们的生活
陷入了窘境。经过商量，他们
决定上街弄些电动自行车的
电瓶换点钱。

2008 年 4 月 14 日晚 9 时
20 分许，黄海涛驾驶一辆无号
牌的两轮摩托车，载着邱建
亚、徐跃平转悠到无锡市解放
西路红梅市场一家网吧时，发
现网吧前停着一辆电动自行
车。黄海涛随即将车停在路边
等候，邱建亚、徐跃平则下车

去偷电瓶。两人刚撬开电瓶
锁，就被群众发现。两人旋即
上车，沿解放西路由北往南仓
皇逃跑。见此情景，过往群众
大呼“抓贼”，并紧随追赶。
这时，无锡市艺海文化发

展公司智高网吧（简称智高网
吧）的驾驶员高建国驾驶着单
位的一辆轿车正好路过，突然
听到路边的群众高喊：“抓贼！
抓贼！”他扭头看去，群众指着
的竟然是正在自己轿车前面高
速行驶的一辆摩托车上的 3个
年轻人，随即踩下油门追上去。

见有人驾车追赶，徐跃平
等人便加大了油门，企图摆脱
追赶。高建国见状，提速紧随

其后，咬住不放。
追赶了百余米，车子来到

了交叉路口，正巧碰上红灯，
徐跃平等人觉得这是摆脱轿
车的好机会，便提速闯红灯。高
建国见状，顾不了那么多了，也
踩足了油门。眼看轿车快要追
上摩托车了，突然一声巨响，摩
托车撞上由东往西虞某驾驶的
正常行驶的轿车，摩托车上 3
人倒地不起。与此同时，高建国
驾驶的轿车也未能刹住，将等
待区内严某驾驶的轿车撞坏。
事发后，虞某驾驶轿车离开现
场。因现场被破坏，无锡市公安
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崇安大队
（以下简称崇安大队）对该事

故未作责任认定。
事故发生后，摩托车上的

3人都受了伤，坐在最后面的
徐跃平伤势最重。现场群众虽
说十分痛恨小偷，但见此情
景，还是拨打了“120”。
到了医院后，黄海涛、邱建

亚因伤势较轻，经过简单的处理
就没事了。徐跃平则在无锡住院
治疗半个月，做了脾切除及肠破
裂修补术。因费用问题，他又转
院回老家住院治疗近十天，后回
家静养，共花去医疗费 3万多
元。伤愈后，徐跃平申请了伤残
司法鉴定。经鉴定，徐跃平因脾
被切除评定为八级伤残，肠破裂
修补评定为十级伤残。

驱车逃跑 小偷遭追赶出车祸致残

一纸判决 法院定是非后驳回起诉

■通讯员 江中帆

2008 年 5 月 13 日，崇安
大队出具交通事故车辆技术
检验报告书，结论为高建国的
轿车损坏严重，无法检验；无
号牌普通两轮摩托车损坏严
重，无法检验；虞某的轿车制
动效能合格，灯光合格。

5 月 26 日，经高建国申
请，无锡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
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
车管所）对交通事故中的高建
国驾驶轿车、虞某轿车、摩托
车进行重新检验鉴定，结论为
高建国驾驶轿车整车合格、虞
某轿车整车合格、摩托车无法
作动态检验。

经过近 5 个月的治疗、静
养，徐跃平算是痊愈了。可是，

他总感觉身体大不如前了，再
加上 3 万元多元医疗费对于
并不好的家境来说，更是一笔
沉重的经济负担。自己受到的
伤害和造成的损失源于盗窃
逃跑被追赶，徐跃平十分清楚
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但
他认为，小偷只应该对自己的
盗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受到
伤害并因此造成的损失，应由
加害人承担。他认为自己的损
失应该由追赶者来承担。经过
几天的权衡利弊后，徐跃平最
终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
自己的权益。

徐跃平于 2008 年 9 月 4
日来到无锡市崇安区法院，将
高建国、车辆所属智高网吧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分公司（简称平安保
险公司，承保了该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一同推上了被
告席，要求三被告共同赔偿损
失 15 万余元。徐跃平在诉状
中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就
是小偷，称高建国驾驶轿车追
赶他和老乡 3 人乘坐的摩托
车，对摩托车后方猛烈撞击，
致他坠地受伤。

单位轿车损坏十分严重，
已让高建国十分闹心。不过，
想到自己出于正义追赶小偷，
这是见义勇为行为，还稍稍有
些安慰。不料，自己竟被人告
上了法庭，还连累了单位，这
更让他心寒不已。

高建国、智高网吧在法庭
上辩称：徐跃平说的车祸是由
高建国故意撞击所致纯属诬
陷。高建国虽在发现徐跃平
等人偷窃后驾车追赶，但并
未撞击徐跃平乘坐的摩托车，
徐跃平的受伤系逃跑过程中
摩托车驾驶员驾驶不当导致
交通事故所致，应由摩托车
驾驶员承担赔偿责任。而且
与摩托车发生直接碰撞的是
另一辆正常行驶的汽车，如
果要告也应当告那辆汽车的
车主。

平安保险公司辩称：本次
交通事故应由徐跃平及摩托
车驾驶员承担责任，平安保险
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见义勇为 市民惹官司成了被告

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


